
本次資料屬 新增 修改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
四、本公司／機構／人基本資料及匯款帳戶如下：

統一編號 ： (個人免填)

身分證統一編號 ： （公司/機構免填）

付款聯絡電話 ：   ─         

付款通知方式 ： （以傳真通知之手續費將由本公司／機構／人自行負擔）

E-MAIL帳號 ：

：   ─         

帳戶用途 ：  一般往來帳戶 CA 計畫合約撥款專戶

謹    致

財 團 法 人 資 訊 工 業 策 進 會

立同意書者：
本人:

（請蓋大小章） （請簽字或蓋章）

同意生效日：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 聯絡方式：

傳真號碼:(02)6631-8296

E-MALL:cashier@iii.org.tw

委託匯款同意書

本公司／機構／人對貴會之應收款項，同意貴會以下列匯款資料電匯匯入本公司／機構／人帳

戶。

請於填寫下列資料後蓋妥公司大小章/個人印鑑或簽字並附上存摺影本，一併郵寄至本會(詳說

明一)。

匯款手續費（含因更改指定匯款帳戶未通知貴會導致退款所發生之銀行手續費）及傳真通知費

同意由本公司／機構／人自行負擔。

傳 真 號 碼

提供資訊需有:戶名/分行別/帳號
(屬合約附件者，請蓋雙方騎縫章)

存摺影本黏貼處(請浮貼)

108.05.01版本

本公司/機構：

【知悉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提供個人資料之聲明】

□（個人戶請打勾）本人知悉並同意因貴會辦理或執行業務、活動、計畫、提供服務及供貴會用於內部行政管理、

陳報主管機關或其他合於貴會捐助章程所定業務、寄送貴會或產業相關活動訊息之蒐集目的，本人提供上開個人資

料予貴會於中華民國領域、在前述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，以合理方式利用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；本人知悉本人就

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依法得向貴會查詢、請求閱覽、製給複製本、補充/更正、停止蒐集/處理/利用或刪除；本人

知悉若未提供正確或不提供個人資料，貴會無法將該款項匯入本人銀行帳戶、無法正確申報所得或提供蒐集目的之

相關服務。

新往來或委託匯款資料有變動時，請填妥本同意書(或提供業主約定格式)並用印後將「正本」寄至 106台北市

和平東路2段106號8樓 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財資處財務組，未能及時通知致無法匯入款項所發生之付款效

率問題，本會概不負責，謝謝！

財  資  處  財  務  組

建檔 覆核


	委託匯款同意書 (新)

